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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顽童爬进传菜电梯摔伤
法院判决：酒店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赔偿4万元

为了逃避债务

竟欲躲到国外

本报济宁5月15日
讯 (记者 晋森 通讯
员 苏斌 ) 刘某借齐
某 2 0 万 却 迟 迟 不 还 ，
在收到法院的还款判
决 后 ，不 仅 不 主 动 还
款 ，而 且 预 谋 秘 密 转
移 财 产 ，准 备 全 家 跑
到 印 尼 躲 债 。汶 上 法
院 获 悉 后 ，作 出 限 制
刘某出境并扣留签证
的 民 事 裁 定 ，并 冻 结
其 非 法 财 产 。刘 某 终
于低头主动和齐某协
商归还债务问题。

案件源于一起普
通的借贷纠纷，被执行
人刘某于2010年5月向
齐某借款20万元用于化
工生产经营，并约定了
借款期限和利息。借款
到期后刘某没有按时还
款，齐某向刘某索要借
款时，刘某以经营失利、
资不抵债为借口拒绝偿
还。齐某于是向汶上法
院起诉，汶上法院依法
做出刘某还款的判决。

法院判决生效后，
刘某非但不主动归还齐
某借款，反而预谋秘密
转 移 财 产 ，并 准 备 全
家 去 印 尼 逃 避 债 务 。
汶上县人民法院执行
局接到申请执行人齐
某 的 举 报 电 话 后 ，立
即 启 动 执 行 联 动 机
制 ，在 民 航 等 相 关 部
门 的 大 力 配 合 下 ，依
照《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民出入境管理法》、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及 时 冻 结 了 刘
某 转 移 的 资 产 ，并 作
出 民 事 裁 定 ：限 制 被
执 行 人 刘 某 出 境 ，并
扣 留 其 有 效 签 证 。在
强 大 的 法 律 攻 势 面
前 ，刘 某 终 于 低 下 头
来主动和齐某协商归
还所欠债务的问题。

本报济宁5月15日讯(记者 晋
森 通讯员 张凯) 邹城6岁的
佳佳跟着父亲去喝喜酒，结果却因
走进传菜电梯里玩耍跌落，造成左
大腿骨折(本报2012年3月9日曾报
道)。15日记者从邹城法院获悉，因
酒店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
保障义务，致使佳佳遭受人身损
害，一审判决该酒店承担60%的赔
偿责任。

2012年3月4日中午，佳佳跟着
父亲去邹城某酒店参加婚宴，被安
排在三楼的一间餐室就餐。由于酒
店灶间在一楼，往房间上菜都通过

一部专用传菜电梯，佳佳看到后感
到很好玩，宴席期间多次想进传菜
电梯内玩耍，被服务人员阻止。喜
宴持续到下午3点，大人们酒兴甚
浓还没有结束的迹象，佳佳又独自
跑到传菜电梯玩，推开轿厢进入电
梯时由于电梯已断电，佳佳随之从
三楼传菜口摔落到一楼，致使左大
腿骨折、右膝及面部皮肤挫伤，家
人发现后急送其至医院治疗。虽然
经过及时诊治，但佳佳已构成九级
伤残，且骨折愈合后需二次手术拆
除内固定物。

佳佳出院后，其家人就治疗费

及赔偿问题向酒店交涉。酒店认
为，佳佳受伤的主要原因是家长没
有照看好，喜宴已经结账，家长还
继续喝酒，没尽到监护义务。况且
在电梯外壁已经书写着“注意安
全、请勿攀爬”的显著提示，不同意
承担赔偿责任。

2 0 1 2年1 1月，佳佳起诉该酒
店，认为酒店未能为顾客提供安
全 就 餐 环 境 ，致 使 身 体 受 到 损
害，要求酒店承担各种费用合计
13万元。佳佳父亲作为法定代理
人出庭。

邹城法院一审后认为，每一个

公民都享有生命健康权，酒店在
从事餐饮经营活动中未尽合理
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
使原告遭受人身损害，应当承担
主要赔偿责任。原告系儿童，其
监护人未能正确履行监护职责，
对原告遭受的人身损害也应当
承担一定的责任。经认定，佳佳
所遭受损失以及残疾赔偿金共计
72000元，由酒店负担60%、原告承
担40%的责任。

判决送达后，酒店方随即将应
负担的费用4万余元交至法庭，并
完成了过付。

本报济宁5月15日讯(记者 岳
茵茵 通讯员 孟翔鲲 孙丽丽)

多次因盗窃、抢夺被警方处理，
但并不知悔改，竟然大白天骑着自
行车抢夺别人佩戴的金项链，涉案
价值近万元。近日，市民项女士行
走在济宁城区红星东路时，被从后
面而来的男子夺走了金项链。济宁
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红星东路派
出所民警接到报案，大约20分后将
56岁的嫌疑人朱某抓获。

5月11日中午12点50分，市民项
女士和弟媳自西向东行走在红星
东路上，走到国翠城附近时，她突

然感觉脖子上的项链被人抓了一
下，接着，前面的金鱼吊坠掉在地
上，才反应过来项链被抢了。这条
项链重30克左右，几年前买的，价
值近一万元。随后，项女士让弟媳
保管好吊坠，自己跑着去追贼。

“抓小偷、抓小偷！”项女士一
边喊一边跑。抢她项链的男子骑着
一辆黑色自行车，骑得飞快，一直
往东逃去。这时，项女士看到前面
有一位穿浅色衬衣的男士，便朝他
喊：“快拦住他！”这位男士向骑车
男子挥了一拳，想把他从自行车上
打下来，没想到骑车男子挨了一拳

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继续向前逃
去。项女士赶紧拦下一辆出租车，
和穿浅色衬衣的先生一起乘车继
续追。在车上，这位好心男士帮忙
报了警。

济宁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后，通
过“点对点扁平化指挥调度系统”，
通过对讲机直接调度案发地附近
的警力。济宁市公安局红星东路派
出所和反扒大队民警接到命令后立
即找到了项女士。据项女士介绍，抢
链子的男子身穿黑色西装、戴墨镜、
身高一米七左右，年龄50多岁。根据
相貌特征，民警想到曾被警方多次

打击过的朱某。民警兵分两路，一
路沿街寻找嫌疑人，另一路去朱某
的居住地谢营进行堵截。

果不出所料，下午1点20分，朱
某身穿黑色西装、骑着自行车在谢
营附近出现，两名民警迎面跑过
去，朱某瞬间从兜里掏出项链扔到
地上，民警将他扑倒在地，将其成
功抓获。

经审讯，朱某，56岁，多次因盗
窃、抢夺被警方处理。11日，他在路
上寻找目标时，看到项女士脖子上
的金项链很粗，遂起邪念。目前，朱
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大白天，骑自行车抢夺金项链
一惯犯实施抢夺得手后20分钟便被抓获

嫌疑人被带至派出所。

▲项女士被抢走的金项链。
岳茵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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